
                       
經 111年 2月 17日行政會議通過

辦理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計

畫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行政契約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

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行政契約書

甲方：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以下稱本校)

乙方：本校            系  (  科  )             君，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辦理

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審查要點」獲

核定獎助之學生。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由甲方獎助乙方前往

(國名)                               

(城市)                               

(學校/機構)                          進行研修。

研修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研修期限:       天

獲教育部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整，

本校配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整

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契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一切有關本獎

助規定，均屬本契約之內容：

壹、雙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第一條 本契約之效力，自乙方獲甲方核定獎助出國研修起，至乙方完成研

修返國並履行完成本契約約定事項為止。

第二條 乙方應於出國研修前與甲方完成簽約手續，且至遲於選送次年 10月 31

日前抵達研修學校（機構）並取得證明文件。逾期未簽訂契約、或簽訂

契約後未出國、或簽訂契約出國後未取得證明文件者，喪失本獎助資格。

貳、出國以前

第三條 乙方應依甲方所訂日期參加甲方舉辦之行前說明會或講習活動。但有特

殊情形經甲方許可後不在此限。

第四條 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往返機票與研修簽證之申請應由乙方自行辦理。



第五條 乙方原錄取之國別、研修學校及研修計畫均不得變更。於出國研修前，

能提出具體說明者得申請變更，但以一次為限。未經同意任意變更者，

喪失本獎助資格，乙方應償還已領取之所有獎助金。

第六條 本獎助金獎助範圍得包含臺灣至研修學校鄰近國際機場來回經濟艙機票

一次費用、生活費(依據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按

比例計算)、註冊費(學費)。乙方應檢據原始憑證核銷，依甲方經費核

銷作業流程辦理核銷，金額以甲方核定獎助乙方之總金額為上限。

第七條 乙方須於出國前至國際事務組簽定行政契約書並辦理預借，第一階段核

撥教育部補助款，其餘學校配合補助款則待學生赴外研修結束後返國，

經確認赴外研修期間無重大違規事項並完成核銷資料及心得報告繳交後，

再行撥補剩餘款項。

參、留學期間

第八條 乙方應於抵達國外一個月內回傳護照出入境日期戳記頁影本、學生

證影本或在學證明至國際事務組辦理核驗。

第九條 乙方於赴國外大學研修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如有休學、

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規

定追償已領獎助金。

第十條 乙方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不得領取本獎助金，已領取者

應全數償還，本校負責追償已領獎助金，並繳還教育部。但因特殊事由

或乙方所赴國外研修國家發生重大天災或社會暴動，影響乙方人身安全

等，經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可者，不在此限。

肆、返國以後

第十一條 乙方應於研修期滿後10日內依教育部規定之格式上傳問卷調查表及

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心得（成果）報告至教育部專屬網頁，並通

知本校承辦人，始得辦理結案。



第十二條 乙方應於研修期滿後 60日內返回本校報到，並檢據原始憑證辦理核

銷。

第十三條 乙方提供之心得報告皆無償授權教育部與甲方為業務推動使用，乙

方並應出席教育部或本校舉辦相關留學宣導活動之經驗分享座談會，

進行國外研修經驗分享。

伍、保證事項

第十四條 乙方於簽署本契約書，應同時由其監護人簽署同意為其保證人，於

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規定，及發生應償還獎助金而逾期未償還

情事時，願負連帶償還獎助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履行此項

責任通知公函送達翌日起 90日內一次清償乙方之全部獎助金。

第十五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規定完成研修，返國

履行本契約所記載各項義務為止。

陸、其他

第十六條 乙方申請獎助所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獎助申

請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助生之資格，其已領取之獎助

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

獎助金之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乙方在國外研修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

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

屬實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公函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

一切費用，逾期不履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助金之約定辦理。

乙方並喪失獎助生之資格。

第十八條 雙方如因本契約涉訟，以甲方所在地之法院為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 本契約所訂相關文件悉以甲方規定為準，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

行政程序法、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

業實習補助要點及甲方之通知辦理。

第二十條 本契約一式 3份，甲方收執 1份，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 1 份。



雙方簽署:

甲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代表人:校長 ooo
 地址: 880011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號

乙方（簽署前請詳閱契約內容）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手機:

就讀系/年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乙方保證人(家長監護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電話

保證人簽名蓋章：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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